         类
公开(是  否) 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议函〔2025〕9号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719号建议的答复

孟素梅代表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《关于对汾河流域断面考核奖惩情况的建议》，由我厅与水利厅分别办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将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内容答复如下：

生态保护补偿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，对压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、提升流域上下游协同治理能力、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作用。您的建议对于进一步深化汾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、促进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，我厅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考虑如下。

2021年，我厅会同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，联合印发《汾河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建立起汾河流域内上下游两市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。《实施细则》印发以来，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的引领与倒

逼作用，积极促成了各地市责任共担、污染共治、效益共享的良好局面，有效推动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。

为进一步适应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，我厅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完善了《实施细则》。在水质补偿方面，在确定各考核断面水质目标为Ⅲ类标准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汾河流域汛期水环境波动特征，规定汛期（6-9月）水质目标按照Ⅳ类标准执行，并分别明确干流断面与支流断面水质补偿的测算标准。在水量补偿方面，由省水利厅根据汾河流域径流量预测结果，统筹考虑农业灌溉、工业供水、生态补水等因素影响，在水量调度计划中确定各考核断面水量目标，并结合管理需求将水量目标细化优化到月、旬、日，同时明确对应时段水量补偿的测算标准。此外，《实施细则》配套制定了汾河生态流量保障情形，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，进一步规范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结算程序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深入实施汾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加强部门联动与沟通协作，积极同省水利厅开展数据对接与共享，持续提升监测能力水平，及时掌握河流水质、水量状况，科学指导各市统筹强化水环境治理与水资源保护。持续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核算与通报程序，定期通报生态补偿资金扣缴与奖励情况，压实流域内各市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推动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。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胡梦辰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6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

 2025年5月8日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